预备通知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2016年第二批国家建设专项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启动，本次项目申报工作要求与第一批有所调整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：
一、征集范围

本次主要安排2016年三季度前可以新开工建设、能够产生新拉动的项目，以及2014年以来开工，主要在2016年形成工程量的项目。

    2.本次项目征集范围包括技术改造项目和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项目。本次新增集成电路方向可单独申报。
前几批已经推荐的项目有结余额度尚未安排完的，需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申请安排2016年额度，需填写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。

已经申请过中央预算内资金或者其他中央财政资金的项目，原则上不予推荐安排。已申请专项建设基金的项目，则可以继续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或者其他中央财政资金。

二、投资要求及支持比例

1.本次项目总投资不再要求5亿元或者10亿元，单个项目总投资不低于2亿元即可。

2.本次专项建设资金支持比例较前几批项目有所提升，最高可到总投资的15%。集成电路类项目一般不超过总投资的30%。
三、征集方式

1.本次项目征集活动依托发展改革委国家重大项目库（单机版）进行，请各地区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信息录入国家重大项目库（单机版），同时填写第二批专项建设基金投资需求表一并报部。

2.为保证项目落实率，推荐项目必须经合作银行同意，出具相应证明文件。未经银行确认的项目，原则上不参加评审推荐。

3.电子信息类项目、集成电路类项目在申报时请同时抄报国家发改委（高技术司）。

四、项目调度

按照工信部领导要求及发展改革委的统一部署，对于前几批推荐的项目暂实行按月调度制，工信部将在外网依托工业和信息化投资项目管理系统搭建项目库，请你们及时了解项目信息及进展情况，组织企业在项目库中按时填报。

五、其他   

1.其他要求参照2016年第一批项目申报要求。
2.请于4月6日前将投资需求表、项目单行材料、国家重大项目库单机版项目（imo格式）、银行出具的相应证明材料报部省工信委。

3.补充通知国家工信部正在起草，第二批技术改造项目的重点方向也正在做调整。各单位可以先行组织单位按照原有的方向进行准备，具体要求以正式通知为准。

